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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9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(草案)》。第三组由李小平委员召集,

段桂生、田平莲、彭根南、王刚、王善平、周发源、董岳林委员先后发

言。

段桂生委员说,物业管理涉及千家万户,立法非常必要,条例

还有大量工作要做。建议:1、条例涉及到调整规范政府职能部门、

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公司及各业主等多方关系。但调整的关系

不够清晰,应该把这几大主体的权利、关系、职能更加清晰明确。

2、初稿有三十页,重复上位法文字是不是多了一些? 要解决的问

题涉及面这么宽,存在的问题那么多,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原则,很

有必要做广泛的调查研究,把问题尽可能收集起来,认真研究归纳

梳理好。从实际出发,根据上位法,根据本省面临的现实困难和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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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来设置各条款。3、业主、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三者的责权利

关系,条文不明晰,应要更明确界定。4、第四条提出“业主大会的

成立……”,街道办事处依法监督指导成立,这里是“成立”还是“召

开”,请斟酌。

田平莲委员说,制定条例很有必要。1、条例的使用范围不够

完整。应该是维护业主和物业各方的利益,物业管理落脚点是保

护、维护业主的利益。2、条例文字有点太长、太空,缺乏操作性。

如第四十九条,“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……”,如果有下列

行为怎么处理? 等等。3、法律责任太原则,不便于操作,不利于管

理。

彭根南委员说,制定条例很迫切很有必要,但前期基础工作做

得不够,涉及到几个细则,应该早制定。比如物业的承接查验实施

细则、建筑区划划分办法、房屋安全监管办法、商品住宅地下车库

管理办法等等。要试图在物业条例里包罗万象,即使十审都达不

成共识。很多条款如果不制定细则,就不能解决问题。建议:1、授

权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。2、对适用的范围要明确。3、目前买房

的人是产权人,才能做业主委员会成员,不能通过授权担任,这对

组织管理是非常不利的,可否调整业委会成员条件。

王刚委员说,一审重点是重要性、必要性、可行性。条例涉及

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,物业方面反映的问题矛盾很多,究竟是修

订省政府的规章还是省人大立法,需要在议案说明中讲具体理由。

1、2003年制定的国务院条例有六十八条;省政府的规章2012年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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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,有四十八条,这个条例草案六十五条。议案说明中没有说明相

对于国家行政法规和省政府规章,有几个方面的具体规定。2、政

府议案说明与环资委的审议意见报告,篇幅相同。说明中有五种

方式征求意见,唯独没有事先征求人大专工委的意见。如果事先

工作衔接好,重点突出了,这六十五条就比较好审议。人大讲民主

立法、科学立法,作为起草单位,是不是也要民主起草、科学起草,

加强工作衔接,以便法规审议修改。3、这个立法的定性是调整民

事法律关系。国家有物权法,国务院有行政法规,这些关系应该是

清楚的。民事法律关系在实施当中,是因为上位法的规定还不够

细化,所以还要地方立法。依靠行政手段开展物业管理,不符合定

位。4、对条文意见。第十条,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条件当中的第

(二)项,“交付使用……百分之五十以上”,才可以开业主大会。与

第十七条第二款第(二)项“占总人数20%……提议召开”,又讲了

人数,是什么关系,不太清楚。第十七条,“业主委员会……召开”,

有三个主体,是选择的,关键是监督员,怎么能够跟业主委员会并

列,是三项选择还是两项选择,请斟酌。第三十五条第十款删除

“QQ、微信”。

王善平委员说,物业管理、物业管理公司是很复杂、很重要的

问题,亟待立法理清。建议:1、物业管理到底要管谁? 必须立场明

确,重点突出,否则就没有实际价值。特别需要加强管理的一是物

业管理公司,二是有权力又不怕事、在惹事的人。2、怎么管才能够

有效果? 第一、区分不同的情况,用不同的办法来管。比如对物业
3



管理公司的管理就要有别于对业主、业主委员会的管理,不同的事

项应该有不同的管理办法。第二、实施正常的手段还不能够解决

问题的情况下,应该有补救措施。如要求业主委员会过半数参加,

会议决定才有效,如果参会人数总达不到半数的,要有补救办法。

第三、要突出解决目前存在的突出矛盾,如物管公司只收钱不服

务、道路停车、破坏性装修等。3、物业管理的问题,涉及面太多,涉

及的主体很复杂,可以在第二稿出来之后,到矛盾比较集中的小区

去征询意见和建议。

周发源委员说,条例草案感觉内容空泛,条文太多,管用的比

较少。建议:1、要真正深入调研,不要抄文件。要到小区多开座谈

会,或在网上征求意见,树立问题导向,梳理以后,再来确定条例写

哪些条、怎么设置。2、要理清几个关系。至少涉及业主、业主委员

会、物业管理公司、政府这四个方面。看了草案后,觉得这四个方

面的权利都没赋予足,责任都没有到位,好像物业管理都是老百姓

自治自管。每一个主体的权利、责任、义务都要清晰。条例涉及十

多个部门,综合落脚在街道办事处,或者在乡镇人民政府,实际上

是小区。比如物业的验收,应该是政府部门监管,验收出问题,政

府部门要负责。业主委员会、业主监督委员会、业主监督员的费用

应该谁出? 这个费用应是从物业管理费里出。总之,要坚持问题

导向,处理好四个方面关系,深入调研,把问题清单列出来以后,再

重新梳理。

董岳林委员说,条例非常有必要。建议:1、第二章业主大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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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委员会,建议增加一“业主”条款,要把业主的权利、责任写清

楚。2、物业小区很多矛盾是由于服务不到位,服务的条款要进一步

细化。3、增强物业公司的权益和物业公司员工权益保护的条款。

对于物业公司的激励机制也要有体现,增强物业公司的荣誉感和

责任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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